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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容許引進行

業類別 
 

一、以生產、設計、研究發展、環境檢測、產品檢驗、儲配運輸物流

及倉儲事業使用為主，同時須為經花蓮縣縣政府審查同意之低汙染性

產業，並以下列產業為原則： 

 

容許項目 細目 排除項目 

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 
排除「發酵、油脂及從事具醱酵生

產製程工業」 

飲料製造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木材製品製造業 排除「木材乾燥、浸漬防腐處理業」 

藥品製造業 排除「原料藥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排除「平板玻璃、強化玻璃、玻璃

纖維製造業、黏土建築材料製造

業、水泥製造業、預拌混凝土製造

業、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未

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石綿水泥瓦、其他石綿製品、瀝青

混凝土」 

金屬製品製造業 
排除「金屬表面處理業、金屬熱處

理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排除「積體電路製造業、分離式元

件製造業、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液晶面板及其

組件製造業、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工業用電子管(影像專用)」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電力設備製造業 
排除「電池製造業、電燈泡及燈管

製造業」 

機器設備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家具製造業  

其他製造業 
應符合經濟部訂頒之低汙染認定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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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項目 細目 排除項目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洗衣業

及汽車修理業等）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排除「燃氣供應業、地面型太陽能

產業」 

批發業  
排除「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

燃料批發業、其他專賣批發業」 

倉儲業(含儲配運輸

物流)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排除「影片放映業、傳播及節目播

送業、電信業」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

理顧問業、研究發展

服務業、專門設計服

務業、工程服務及相

關技術顧問業、技術

檢測及分析服務業。 

  

 

二、申請人承租後，本府得視產業需要調整園區內之容許引進產業類

別，申請人已設置之部分(含擴廠)不受影響，但後續設置相關產業應

依本府調整後之容許引進產業類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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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出租坵塊地號、面積、土地租金、申租保證金、完成使

用保證金及擔保金一覽表 

項次 地段 地號 面積（坪） 
月單價 

（元/坪/月） 

月租金 

（元/月) 

年租金 

（元/年) 

申租保證金 

(按年租金之 3%計) 

完成使用保證金 

(按 1 年租金同額計) 

擔保金 

(按 6 個月租金同額計) 

1 光華段二小段 0159-0000 1,325.69 45 59,656 715,873 21,476 715,873 357,936 

2 光華段二小段 0160-0000 1,019.39 45 45,873 550,471 16,514 550,471 275,235 

3 光華段二小段 0163-0000 1,341.44 45 60,365 724,378 21,731 724,378 362,189 

4 光華段二小段 0167-0000 1,494.63 45 67,258 807,100 24,213 807,100 403,550 

5 光華段二小段 0168-0000 1,500.65 45 67,529 810,351 24,311 810,351 405,176 

6 光華段二小段 0169-0000 1,500.35 45 67,516 810,189 24,306 810,189 405,095 

7 光華段二小段 0170-0000 1,499.90 45 67,496 809,946 24,298 809,946 404,973 

8 光華段二小段 0175-0000 1,499.48 45 67,477 809,719 24,292 809,719 404,860 

9 光華段二小段 0176-0000 1,500.54 45 67,524 810,292 24,309 810,292 405,146 

10 光華段二小段 0181-0000 1,500.09 45 67,504 810,049 24,301 810,049 405,024 

11 光華段二小段 0182-0000 1,500.25 45 67,511 810,135 24,304 810,135 405,068 

12 光華段二小段 0183-0000 1,499.68 45 67,486 809,827 24,295 809,827 404,914 

13 光華段二小段 0184-0000 1,499.97 45 67,499 809,984 24,300 809,984 404,992 

14 光華段二小段 0187-0000 1,499.76 45 67,489 809,870 24,296 809,870 404,935 

15 光華段二小段 0188-0000 1,499.50 45 67,478 809,730 24,292 809,730 404,865 

16 光華段二小段 0193-0000 1,499.73 45 67,488 809,854 24,296 809,854 404,927 

17 光華段二小段 0194-0000 1,499.69 45 67,486 809,833 24,295 809,833 404,916 

18 光華段二小段 0199-0000 1,499.63 45 67,483 809,800 24,294 809,800 4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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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地段 地號 面積（坪） 
月單價 

（元/坪/月） 

月租金 

（元/月) 

年租金 

（元/年) 

申租保證金 

(按年租金之 3%計) 

完成使用保證金 

(按 1 年租金同額計) 

擔保金 

(按 6 個月租金同額計) 

19 光華段二小段 0200-0000 1,500.00 45 67,500 810,000 24,300 810,000 405,000 

20 光華段二小段 0202-0000 1,499.60 45 67,482 809,784 24,294 809,784 404,892 

21 光華段二小段 0203-0000 1,499.25 45 67,466 809,595 24,288 809,595 404,798 

22 光華段二小段 0208-0000 1,468.73 45 66,093 793,114 23,793 793,114 396,557 

23 光華段二小段 0209-0000 1,503.72 45 67,667 812,009 24,360 812,009 406,004 

24 光華段二小段 0151-0000 1,379.97 45 62,099 745,184 22,356 745,184 372,592 

25 光華段二小段 0161-0000 1,219.84 45 54,893 658,714 19,761 658,714 329,357 

26 光華段二小段 0162-0001 359.68 45 16,186 194,227 5,827 194,227 97,114 

27 光華段二小段 0164-0000 1,300.97 45 58,544 702,524 21,076 702,524 351,262 

28 光華段二小段 0214-0000 2,122.33 45 95,505 1,146,060 34,382 1,146,060 57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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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  土地坵塊月租金單價一覽表（單位：元/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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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申請書 
 

茲擬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經營下列業

務使用，檢附有關申請書件 1式 15份，惠請審查。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租

人 

名稱  

 營利事

業統一

編號 

 

資本額 登記 
新 臺 幣       

元整 

 
實收 

新臺幣     

元整 

組 織 型

態 

 □獨資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_____________ 

地址    

電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代

表

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

編號 
 

地址   電話  

申請屬性  □新設 □擴廠 □遷廠 

申請標

的 
縣市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申請承租

租期(年) 
規劃使用別 

土地       產業用地（一） 

產業類別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主要產品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註：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得以附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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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原料來

源及性質說明書(1式 15份) 
 

廠商名稱：                       公司 

主要原料名稱 年需求量 原料性質及用途 原料來源 

    

    

    

    

    

    

    

    

    

    

    

    

    

    

    

    

    

    

    

    

備註 

 

註：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得以附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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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產品製

造流程圖說明書(1式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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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投資計

畫書簡表(1式 15份) 
 

廠商名稱：                       公司 

單位：新臺幣 

產品與市場 

主要產品名稱 預估年產值 產品用途 內/外銷 

    

    

    

計畫經營項目 

項目名稱 說明 

  

  

  

財務與投資 

預估投入項目 預估金額 資金來源 

土地及建築物 萬元 

自有資金 約    % 

銀行借款 約    % 

其 他 約     % 

事務機器設備 萬元 

辦公用品 萬元 

年營運資金 

（預估前三年總額） 
萬元 

其他 萬元 

 萬元 

合計 萬元 

預估年營業額 萬元 

研究發展 
預估年度研發費用 佔年營業額比例 預估專技研發人數 佔總員工比例 

萬元 % 人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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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污染防

治說明書(1式 15份)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名稱  申請地點  

申請土地面積 坪 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動力 瓩 每日用水量 立方公尺 

計畫營運項目  

主要設備名稱 

（含污染防治設備） 

 

廢水處理 

廢水來源  

廢水產生量  

廢水水質 

（mg/l） 

一、□鉛ˍˍ 二、□鎘ˍˍ 

三、□汞ˍˍ 四、□砷ˍˍ 

五、□六價鉻ˍˍ 六、□銅ˍˍ 

七、□氰化物ˍˍ 八、□有機氯劑ˍˍ 

九、□有機磷劑ˍˍ 十、□酚類ˍˍ 

十一、□其他（如 BOD、COD、SS 等） 

十二、□無工業廢水 

□含有上述一至十項成份，但濃度皆低於放流水標

準規定 

處理方式及流程  

處理後水質

（mg/l） 

 

廢水排放方式  

空氣汙染防制 

空氣污染排放 

種類及排放總 

量（公噸/年） 

 

處理方式  

處理後排放值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種類及數

量 

 

處理方法  

噪音防治 
噪音來源  

防治方法  

本公司對表內所填寫事項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絕

無任何異議，特立具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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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 司 章） 

代 表 人：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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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承諾書 

(1式 15份) 

本公司（商號、機構）向花蓮縣政府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

業用地（一）』」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段二小段○○○○-○○○○地號○

○筆土地，面積計○○○○坪，經參閱「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

業用地（一）』」土地租售公告、出租須知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並實地

勘查認為適合，同意按下列各項條件申租： 

一、 申租土地之租期以年為單位，首次承租者，最低不得少於 6

年，最高不得超過 20年。承租人於租賃期間無違反租賃契

約情事，期滿有繼續租用之必要者，得優先承租，並應於

租賃期滿前一個月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 雙方完成續約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續約年期、租金與擔保金

等)之協商與簽訂後，申請人始得繼續依續約條件使用租賃

標的，續約之租賃期間最短不得低於二年，最長不得逾二

十年。 

三、 前述「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租

售公告、出租須知及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本公司（商號、

機構）均已詳細閱讀確實了解，並同意遵守各項有關規定，

日後如有糾紛，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按申租當時之

法令規定為仲裁之依據。 

四、 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按花蓮縣政府觀光處工業管理

科規劃開發圖說辦理開發，並依規劃坵塊申請，不再辦理

分割，本公司（商號、機構）並不得要求增設任何公共設

施。 

五、 本公司(商號、機構)實際應繳款項包含土地租金、擔保金

(按 6 個月租金同額計算)、5%營業稅（按當期應繳租金之

5%計算）及完成使用保證金。 

六、 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申租土地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土

地登記簿所載者為準，其較原申租時之面積有增減者，應

按依規定結算結算互為退補租金。惟原申租時之面積增減

比例於 3%內，不互退補租金。 

七、 本公司(商號、機構)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建造執照並

申報開工前，保證不擅自使用土地構築工事，本公司(商

號、機構)並同意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界確認界址後

始行興工建築，如有越界建築致發生損害時，願負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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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八、 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自花蓮縣政府核發土地使用同

意書之日起，有關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費，均由本公司(商

號、機構)負擔。 

九、 產業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本公司(商號、機構)當善盡維

護之責，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商號、機構)之事由致發生

損害時，本公司(商號、機構)願負責修復或賠償。 

十、 本公司(商號、機構)保證營運過程不會產生任何污染，如

有任何污染事項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商號、機構)願負

法律上之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十一、 本公司(商號、機構)設廠時，對於生產作業所產生之污染，

保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廢水：依環保局核定許可自行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

排放至專管排放區內承受水體。 

(二) 廢氣：依照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24條之規定辦理。 

(三) 噪音：處理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四) 廢棄物：依照廢棄物清理法處理。 

十二、 本公司(商號、機構)設廠時，對於用地須知及建築物配置

管制，保證依本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三、 未依前開事項辦理，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商號、機構)

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前述排放標準如有變更時，本公

司(商號、機構)並承諾依最新標準處理，絕無異議。 

十四、 本公司(商號、機構)承諾申租之土地，不得將其申租之權

利義務轉讓予他人。並承諾於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時，先繳

納擔保金、第一期租金、5%營業稅及完成使用保證金。 

十五、 本公司(商號、機構)承諾應於花蓮縣政府點交土地次日起 3

年內建廠完成建築使用。完成建築使用認定標準依照「產

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第 3 條

規定辦理。同時，本公司(商號、機構)承諾申租之土地不

得設定地上權。 

十六、 本公司（或商號、機構）於租期屆滿前放棄承租或經花蓮

縣政府終止租約或租期屆滿不再續租時，同意於限期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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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狀；逾期未辦理時，花蓮縣政府經訴請法院取得執行

名義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所需費用均由本公司(商號、

機構）負擔；其拒不繳納者，自已繳租金或擔保金項下扣

抵。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公司章） 

代 表 人：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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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切結書

１(1式 15份) 

 

本公司（商號、機構）知悉光華樂活創意園區用水量規定（自來水用

水量標準每日 200噸），承諾本公司（商號、機構）用水量超額之部分，

願自行向自來水公司申請供應。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公司章） 

代 表 人：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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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切結書

２(1式 15份) 
 

本公司（商號、機構）知悉光華樂活創意園區用電量規定（依台電核

准之用電計畫規定），承諾本公司用電量超額之部分： 
 

□願自行向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自備發電設備供應。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公司章） 

代 表 人：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7 

附件11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切結書

３(1式 15份) 
 

本公司（商號、機構）知悉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廢（污）水排放量規定，

承諾本公司（商號、機構）廢（污）水量排放依環保局核定許可自行

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至專管排放區內承受水體。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公司章） 

代 表 人：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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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申租保證金憑證影本粘貼單(1式 15份) 
 

單據影印粘貼處 

 

本影印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名稱： 

申租坵塊編號：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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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申請人

資格證明文件(1式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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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繳款銀行專戶一覽表 
 

申租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繳款銀行專戶一覽表 

 

款項類別 帳戶名稱 帳戶帳號 

◼ 申租保證金 

◼ 土地租金 

◼ 擔保金 

◼ 營業稅 

◼ 完成使用保證金 

臺灣銀行花蓮分行                                                                                                                                                            

戶名：花蓮縣政府產

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帳號： 01803806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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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土地申租廠商應

備文件清單 

 

收件日期：         收件序號：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產業用地（一）」土地出租 

廠商名稱： 

代表人： 

委託代理人／聯絡方式： 

申租坵塊編號： 

申請應備書件（1式 15份） 有 無  

1 土地申請書    

2 標的位置圖    

3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書    

4 產品製造流程說明書    

5 投資計劃書簡表    

6 污染防治說明書    

7 土地承諾書及切結書    

8 
匯款繳納申租保證金之金融機構繳款憑

證影本(如檢附票據者，免附此影本) 

   

9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1.以法人名義申

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

代表人身分證影本。2.以商號名義申請

者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

人身分證影本。3.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

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10 節約用水計畫書（用水量如超過標準者）    

11 興辦事業能力計畫書    

註：列表文件應裝訂成冊，加蓋法人、商及代表人印章，影本並應加註「與正本

相符」字樣，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審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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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  土地租賃契約書（範本） 
 

出租人：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理人：縣長 

承租人：○○○（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理人： 

雙方同意租賃契約條款如下： 

第1條  租賃標的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花蓮縣吉安鄉

光華段二小段○○○○－○○○○地號土地共○○筆，面

積計○○○○坪。 

第2條  租賃期間 

自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

日共計○○年。 

第3條  續約 

本契約期滿，乙方於租賃期間無違反租賃契約情事，期滿

有繼續租用之必要者，得優先承租，但乙方應於租期屆滿

前 1 個月，以書面通知甲方，並經甲方同意後由雙方簽訂

新租約。續約之租賃期間最短不得低於二年，最長不得逾

二十年。 

第4條  租金與調整 

一. 本租賃標的簽訂租賃契約時第 1 期租金計算之價格

為新臺幣 45元／坪／月，按期給付租金，並另依營

業稅法規定，加計 5%營業稅。土地租金調整之價格

自第 2 年起每滿 3 年調整一次，按基期租金以增加

幅度比率 3%調整之，如因土地市場價格波動，或因

甲方開發成本考量，得將前述調整幅度提升，惟上

限不得逾 15%。乙方應依甲方調整後之數額繳付各期

租金，如未依調整後數額繳付租金，得依本契約內

相關違約規定辦理 

二. 乙方應於甲方點交土地次日起 3 年內建廠完成建築

使用。有關完成建築使用認定標準依照「產業園區

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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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三. 乙方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而無法於第二款期限內取

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得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依經濟部工業局訂定之《經濟部工業局

產業園區個案開發期程限期改善作業原則》協處；

如乙方未提出申請或未依專家協審會議結論辦理，

甲方則依第 9條第 2款、第 13條規定處理。 

四. 本租賃標的之租金給付以 3個月為 1期，並於首月 1

次繳清。按期給付租金時，應連同 5%營業稅及其他

乙方應負擔稅費一次繳清。 

五.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如要求提前終止租約，應於 1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備查，期間無論乙方是否已

遷出，租金仍應計算至終止契約當月止；其餘已繳

租金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無息退還。其賸餘月數

之計算，未滿 30天者，不予計入。 

第5條  租金給付方式 

乙方應逐期於本契約簽訂日之相當日繳交當期租金於甲方 

指定之臺灣銀行花蓮分行，帳號：018038065823（戶名：

花蓮縣政府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第6條  擔保金、第一期租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 

一. 乙方應於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2個月內繳納下列

金額予甲方： 

（1） 擔保金（新臺幣○○○元）。 

（2） 第一期租金（新臺幣○○○元）。 

（3） 營業稅（新臺幣○○○元）。 

（4） 完成使用保證金（新臺幣○○○元）。 

第一期租金及營業稅應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

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繳納。 

擔保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應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

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

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

證繳納。 

二. 乙方於實際租用未滿 6年之內，如要求提前終止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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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已繳交之擔保金概不退還。 

三. 本租約終止無本條第2款情形且乙方無違約需扣除

擔保金之情形時，由甲方全額無息退還擔保金。 

四. 乙方不得主張以擔保金抵繳租金。 

第7條  租金繳付逾期之違約金 

乙方未依指定期限繳付各期租金時，應依下列規定累計並

繳付逾期之違約金： 

一. 逾期 1個月以上未滿 2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

金額部分加收 5%。 

二. 逾期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

金額部分加收 10%，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金額部分

加收 5%。 

三. 逾期 3個月以上未滿 4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

金額加收 15%，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加收 10%，另

按未繳第 3個月月租金金額加收 5%。 

乙方逾期 4 個月以上仍不繳付租金者，甲方除追繳其

使用期間租金及按未繳各月租金金額加收 15%違約金

外，並得終止租約。 

如乙方逾期 4 個月以上不繳清逾期違約金者，其累積

達第 1 次未繳首月月租金之數額時，甲方亦得終止租

約。 

第8條  土地點交 

一. 乙方依繳款通知繳清擔保金、第一期租金、營業稅

及完成使用保證金，並簽訂租賃契約後，由甲方以

書面通知乙方訂期至現場點交土地，並確認租賃土

地邊界及樁位點，乙方無故不到現場點交者，視同

已點交。 

二. 土地使用同意書於土地點交日核發。 

第9條  使用限制 

一. 乙方應依花蓮縣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審查

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核定之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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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應於甲方點交土地次日起3年內建廠完成建築

使用。有關完成建築使用認定標準依照「產業園區

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第 3條

規定辦理 

三. 乙方不得將承租土地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或以其

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四. 乙方不得將興建之建築物及設施全部或一部移

轉、出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 

五. 乙方不得將承租之土地設定地上權。 

第10條  設廠規定 

乙方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乙方使用承租土地，所需用水量、廢（污）水排放

量及用電量應依「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

(一)出租手冊」出租須知辦理。 

二. 乙方於本區土地單位面積設廠之空氣污染物依據

「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24條之規定辦理。 

三. 乙方使用承租土地構築建物、設立工廠，應依照《建

築法》、《工廠管理輔導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 乙方日後建廠時相關建廠計畫必須符合產業園區

相關法令、環保法令、消防法令及其他與建廠有關

之法令，亦應配合因本縣產業需要或公共安全等考

量經本府要求配合辦理之事項，必要時本府得要求

相關建廠計劃應經本府同意後始可辦理，出租期間

內有增改建或增加行業類別者亦同如有違反法令

或不配合本府要求事項者，本府得終止或解除租

約，廠商應依規定恢復原狀，不得請求賠償。 

五. 乙方於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建造執照並申報開工

前，不得擅自構築工事、開挖土方、傾倒廢棄物及

其他違反承租目的之行為。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

理，以於本區土地內就地整平不外運為原則，乙方

需先經甲方同意，方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營建剩餘土

石方及土石方流向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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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乙方構築建物期間所需之臨時水、電及電信等設施

應自行向各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並由甲方提供必

要之協助。 

七. 乙方承租土地內之建築物主要結構應以具有安全

性之耐火材料為主，建築物及基地出入口不得阻礙

或破壞現有排水系統並不得對道路交叉口截角開

設，以維交通安全。 

八. 乙方整地或構築建物時，應自行設置排水系統將廠

區之排水導入排水溝內，不得漫流，以免危害土坡

及構造物之安全。 

九. 乙方對於承租土地內各項公共設施不得加以破

壞，違者應負責修復或賠償。乙方如需變更既有公

共設施者，應先提出施工計畫書送經甲方核可並繳

交公共設施復舊費後始得施工，所需費用自行負

擔。 

十. 乙方使用各項公共管線，除接戶線部分需自行洽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外，必要時並應無條件提供鄰

地使用人共同使用接水點。 

十一. 乙方承租土地內如有地下管線等公共設施，其地面

除作空地、綠地及通道外，不得構築建物或加以破

壞，必要時甲方並得派員進入清理維護該等公共設

施，乙方不得拒絕。 

十二. 乙方構築建物時若需埋設基樁，為避免損及鄰近地

下及地上結構物，應注意適當之安全距離並遵守相

關法規規定，以避免造成施工公害；倘因而發生損

害或公害時，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十三. 乙方使用承租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所產生之

廢（污）水應依規定自行處理至達排放水質標準。 

十四. 乙方使用承租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依環保局

核定許可自行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至專

管排放區內承受水體。 

十五. 乙方使用承租土地，所產生之污染，應依前點規定

及各相關環保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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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乙方應依其生產方式及用電需求，自行向臺灣電力

公司申請供電，或自行設置發電或汽電共生設備，

並依臺灣電力公司規定及供電系統所需，提供場地

供裝設開關箱或變電箱之用。 

十七. 乙方不得在公共道路上裝卸貨物、堆置物品、棄置

廢棄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交通安全。 

十八. 乙方如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指定公告之事業，應於設立、停業或歇業時，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自

行辦理土壤污染檢測作業並提供甲方乙份，所需費

用自行負擔。 

十九. 前項土壤污染檢測資料，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1） 事業基本資料：事業名稱及負責人、統一編號、  

地址、地政編號、土地使用類別、廠區配置圖、

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及聯絡方式等。 

（2） 事業運作情形：生產製程、使用原料、產品、

污染來源、污染物種類與成分、處理情形及相

關污染防治措施。 

（3） 檢測及分析結果：檢測項目、採樣檢測方法、

檢測數量及品保品管等。 

（4） 檢測機構：機構名稱、地址及許可文件影本。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二十. 倘因乙方使用承租土地，致該租賃標的遭公告為土

壤污染控制場址時，乙方應向甲方提出污染控制計

畫，並採取污染防治措施，以避免污染之擴大並儘

速使租賃標的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劃定。至倘因相

關環保法規之污染整治管制措施致甲方受有損

害，乙方應賠償甲方所受之一切損害。 

二十一. 乙方如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指定公告之事業，應於租賃契約終止交還

土地、租賃權轉讓時，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料予

甲方，如未檢具前項土壤污染檢測資料而欲終止契

約者，應於租賃契約終止之日起 2個月內補正之。

逾 2個月仍未補正者，甲方得委請第 3人檢測，並

向乙方請求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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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維護費 

 一.   乙方應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3條規定繳交下列各項     

     維護費用： 

     (1)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2)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3) 其他法規定應繳交之費用。 

二.   前點各項費用由本府依法審定後，通知各申請人繳

納，承租廠商應補繳自土地點交之時起算之各項應

繳納費用。 

三.   申請人屆期不繳納第一款之各項費用者，每逾二日

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加徵之滯納金

額，以應納費額之百分之十五為限。   

第12條  工作安全 

乙方應於施工期間在工地設置安全設施，設置方式和地點

應按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因工作安全或其設施所致之任

何損害、糾紛概由乙方自行解決，與甲方無涉。 

第13條  終止契約 

一. 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收回土

地： 

（1） 違反本契約者。 

（2） 建廠時相關建廠計畫如有違反法令或不配合本   

府要求事項者。 

（3） 擅自轉租、借用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者。 

（4） 以租賃物供違反法令之使用者。 

（5） 未經甲方同意，擅自開挖土石方，違反土石採

取法者。 

（6） 乙方自簽訂本租約之日起 3年內未取得使用執

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有關完成使用認

定標準依照「產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

用及強制拍賣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 

（7） 乙方從事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或相關

環保法令，致租賃標的物遭污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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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因本條第 1款情事經甲方終止租賃契約時，已

繳交之擔保金概不退還。 

三. 乙方因本條第 1款情事經甲方終止租賃契約時，已

繳交之租金應計算至終止本契約當月止；其餘已繳

租金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無息退還。其賸餘月數

之計算，未滿 30天者，不予計入。 

四.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乙方應

依法賠償甲方所受之一切損害。 

第14條  地上物之處理 

一.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或經甲方終止租約或

租期屆滿不再續約者，雙方租賃關係消滅，除本租

約另有規定者外，乙方應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之

日起1個月內返還租賃標的物，並應回復土地原狀。 

二. 乙方得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之日起1個月前以書

面向甲方申請暫時保留地上物，經甲方同意者，乙

方得暫時保留地上物不回復土地原狀直至甲方書

面通知應回復原狀時止，乙方暫不回復原狀期間應

比照本租約之租金支付使用補償金予甲方。 

三. 前項情形，視為甲方明示反對續租乙方，乙方並不

得以租期屆滿仍繼續使用土地或已繳付補償金等

任何理由，依民法第 451條主張雙方租賃關係繼續

存在。 

第15條  未回復原狀暨逾期返還租賃標的物之賠償。 

一. 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租賃標的

物，致租賃標的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乙方依本租約應回復土地原狀而未回復，由甲方代

為回復者，該回復原狀所需之費用，應由乙方負

擔。並自乙方已繳擔保金項下抵扣。 

三. 除本租約另有規定者外，乙方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

約或經甲方終止租約或租期屆滿不再續約者，同意

於限期內回復原狀；逾期未辦理時，甲方經訴請法

院取得執行名義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所需費用

均由乙方負擔；其拒不繳納者，自已繳租金或擔保



 

附件-30 

金項下扣抵。 

四. 甲方依第 14 條第 2 款通知限期回復原狀，乙方逾

期未辦理者，每逾 l日乙方應支付按日租金（依本

契約所定租金計算）3倍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 

五.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或經甲方終止租約或

租期屆滿不再續約者應立即遷廠，並無條件同意由

甲方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註銷乙方於租賃標的所取

得之工廠登記及各環保設置許可，乙方絕無異議。 

第16條  未妥善處理污水之違約金 

一. 乙方應自行處理污水達符合國家放流水標準，各廠

商應設置獨立之污水放流口，該放流口設置位置應

經甲方及環境保護機關同意。如未經同意即擅自設

置放流口，或於核定之放流口外另外私設放流口，

或有其他違反規定之情形，經甲方限期改善仍不改

善者，處新台幣 5萬元違約金，第二次命改善仍不

改善或改善後再犯者處新台幣 10 萬元違約金，第

三次命改善仍不改善或多次累犯者，處新台幣 20

萬元違約金並得終止租約。 

二. 為確保乙方確實處理污水，甲方將於各廠商放流口

設置監測設備不定期進行採樣，如經甲方採樣測得

乙方放流水有超過國家放流水標準者，經甲方限期

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處新台幣 5萬元違約金，第

二次命改善仍不改善或改善後再犯者處新台幣 10

萬元違約金，第三次命改善仍不改善或多次累犯

者，處新台幣 20萬元違約金並得終止租約。 

三. 進入本園區設廠之乙方，應配合甲方各項污水措施

之管理設施，於乙方進駐設廠後相關污水管理措施

有所變更者，乙方亦應配合。乙方如有不配合情

形，經甲方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處新台幣 5萬元

違約金，第二次命改善仍不改善或改善後再犯者處

新台幣 10 萬元違約金，第三次命改善仍不改善或

多次累犯者，處新台幣 20 萬元違約金並得終止租

約。 

第17條  轉讓、合併及其他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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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為甲乙雙方專屬享有及行使，在本契約之有效期

中，乙方不得將本契約轉讓、贈與、分割或為其他方式之

處分。但經甲方書面同意則不在此限。 

第18條  繼受 

本契約對於訂約雙方當事人及其繼受人均有相同拘束力。 

第19條  通知 

一. 依本契約規定應給予對方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應

以書面為之，並應送達對方於本契約所載之地址。 

二. 若甲乙雙方地址變更，應於變更地址後 7日內以書

面通知對方。 

第20條  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之修正經雙方同意後，應以書面為之，並簽名或蓋

章。 

 

第21條  不可抗力 

本契約存續期間如發生天災、戰爭等不可抗力情事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致乙方未能繼續依核定計畫執行

者，得經雙方同意後修改契約內容或終止本契約。 

第22條  適用法律及紛爭解決 

一. 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二. 就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致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

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23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 l 式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為憑；副本

5份，甲方執 4份，乙方執 1份。 

第24條  附則 

一. 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關係自然消滅。其經租期屆

滿前終止租約者，自終止日失效。 

二. 雙方均知悉並同意本契約以只租不售方式提供乙

方使用，無購地之合意或預約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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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租約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

細則、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

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 本案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出租公

告、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出租手

冊、相關附件及申租文件均構成本契約書之一部，

如有不一致處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本於公平合理

之精神解釋之。 

五. 甲方於乙方承租後，得公告園區內各廠商應設置一

定規模及項目之再生能源設施，乙方應配合辦理。 

    立契約人（甲方）：花蓮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縣長： 

地 址：97001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號 

 

立契約人（乙方）：○○○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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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產業用地（一）」申租流程圖 

 


